「工廠大廈創意空間」 公開論壇

「工廈藝術家關注組」代表發言大綱

2010年6月2日

 1  工廈藝術家關注組：

- 繼2月20日的「生勾勾被活化」大遊行組成

- 包括來自官塘、火炭及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等朋友

- 期間曾隨同「新蒲崗創意文化產關注組」約見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；隨後林局長、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、常任秘書長楊立門等分別到訪官塘及火炭與藝術家作非正式會面，唯均未有作出任何政策承諾

- 分別於1-2月期間及5-6月期間調查官塘及火炭狀況

 2  論壇的對話基礎：

 2.1  兩局是否認同文化藝術的價值？(精神上的人文價值，甚至帶動城市發展的經濟價值，包括2009年施政報告指出將扶值文化及創意工業)

 2.2  兩局是否認同現有群聚(cluster)的成績？(官塘、火炭、新蒲崗均接近10年歷史，為近千名藝術工作者提供生產空間；活動規模從藝壇小圈子擴大到大型的公眾活動)

 2.3  「活化」帶來的問題，需要負責土地的發展局和負責文化的民政局共同解決

 3  活化政策與扶植文化及創意產業政策自相矛盾：

 3.1  工業用地減少，工廈轉型，只會縮減供應，推高售價和租值，阻礙文化藝術發展。

(過去20年已將500公頃工業用地改為其他用途)

 3.2  政府偏重展演設施等消費空間的硬件建設，對藝文工作者的生產空間缺乏認識。以火炭為例：96%(27/28人)認為商貿大廈不適用，主要原因不單是租金高昂，且是空間與規例不適用。89%(25/28人)反對把更多工業用地劃為非工業用途。火炭 85% (24/28人)認為「活化」將造成負面影響；新蒲崗則有73%(11/15人)認為「活化」對營運無幫助。如何能回應日後佔地40公頃的西九文娛藝術局的發展需要？


火炭


官塘
新蒲崗*
其他例子

歷史
2000年- 至今10 年
2000年- 至今10 年
2001年-至今9年
油街- 1998年-2000年，比北京798還早，死於賣地，至今仍閒置

規模
60多個個人及合租工作室、展覽空間，容納300名工作者
300多幢工廈每幢起碼有3間band房,樂隊數目近千
共24個機構，包括辦公室、排練室及黑盒劇場；共51位活躍員工；排練室流動人次於周末數以百計
因缺乏文化政策，產業署管理過嚴，牛棚現時只剩5個主要活躍團體

相反，由私人業主以基金會方式運作的富德樓，單幢大廈，即有17個藝術及社團使用空間，當中包括團體、書店、個人工作室及留駐空間

地理/空間
主要集中在華聯工業大廈，亦有零散分布於黃竹洋街以至坳背灣街各工業大廈

單位主要約為1000尺，多設有閣仔或間隔，從1 人使用到年青藝術家8人「擠迫戶」，單位平均使用人數為3.5人
官塘至九龍灣工業區。原集中在官塘近地鐵站一帶，但由於apm、重建及活化，推高租值，逐漸向外移，群聚被逐漸打散

大部份由大單位分格成小單位，由600尺到3000尺不等，最「擠迫戶」狀況是14人共用1000尺單位
分佈在五芳街、雙喜街及六合街近彩虹道一帶

使用單位由最小不足500尺至5000尺或以上，平均單位面積為2900尺
富德樓單位面積只700尺，較少需大型空間創作使用者，展演活動只偶一為之，主要為創作、會議、行政組織工作之小型空間，因由藝術家自行管理，效益良好

JCCAC創立時，超額六倍認租，顯示工作室需求遠超於政府規劃，而工作者經濟能力又遠低於市場

經濟狀況
2010年4月平均尺價5.3

月入平均16,671；中位數13,750

2/3為租戶；1/3為自置自用

單位月租平均為5300元

個人支付月租平均為1800元(最少為800元，最多為4400元)

在附近用膳平均為30元
近七成使用者月入在10,000元以下

大部份為月租

單位租值大部份在3000至4500元之間個人支付月租多在1000元以下

在附近用膳平均為28元


94%為租戶

租用單位尺價由少於3元至超過10元不等，大部份租用單位尺價在3-5元之間
富德樓使用者月入中位數：12,500

富德樓租金由2500至3000不等

(*見「新蒲崗創意文化產業關注組」2010年3月21日報告)

 4  以土地支持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

 4.1  針對活化政策

· 對現有群聚酌情規管，以免重蹈油街覆轍

· 資助改善消防設施以符合基本安全

· 重新實施1998年取消之租務管制

 4.2  直接提供土地支持發展

· 要求政府開列各區閒置物業清單，如︰學校、工廈、貨倉，供創意產業/文化藝術機構及工作者申請使用(類似台灣閒置空間模式) 

· 廉價出租閒置空間予藝術家，可考慮由藝展局甄選租戶，由租戶自行組織管理，以保持靈活性 (即「油街模式」) 

· 預留一定比例予年青藝術家(類似現行JCCAC方式，但建議上調到20%)

· 保持途靈活彈性，平衡生產與展演消費空間比例，並作適當佈局，容許群聚成熟後適度、適時改變空間用途(改善JCCAC模式弊端)

 4.3  促進民間社會支持文化藝術發展

· 制定優惠政策鼓勵業主或各社會界別成立基金會支持文化藝術發展(即「富德樓模式」)

(小組傳媒查詢：Homan 94871984)

